
 

 

 

 

 

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 

（本表须由领导干部本人亲笔填写） 

 

 

 

报 告 人：___________________（签名） 

单    位：___________________ 

报告日期：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

审 签 人：___________________（签名） 

审签日期：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

 

 

中共中央组织部 

2016 年 1 月制 



 

填表须知 
 

1．本表须由领导干部本人亲笔填写，书写要工整，并在封面和承

诺书上签名，填报日期具体到日，填写不下时可以另附页。填写前请

认真阅读本须知和每一事项表格下方的填写说明。 

2．领导干部须对填报内容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。 

3．新的符合报告条件的领导干部首次填报时，应如实填写截至填

报时的现状。 

4．属于本单位管理的领导干部的报告材料，不需要单位负责人审

签。属于上一级党委（党组）管理的领导干部的报告材料，由所在地

方（单位）党委（党组）书记审签。 

5．报告人应将本人的报告材料密封，并在信封上签名。 

6．每年 1月进行年度集中报告时，领导干部本人的“基本情况”

和表（一）“第 3项”、表（二）“第 1 项、第 2项”应如实填报上一年

的总体情况，表（二）“第 4项”应如实填报填表前一交易日收盘时的

持有情况，其他事项均填写“变化情况”。 

7．本表中所称“子女”，包括领导干部的所有子女（含养子女和

有抚养教育关系的继子女），既包括与领导干部共同生活的子女，也包

括未与领导干部共同生活的子女。 

8．本表中“共同生活的子女”是指领导干部的未成年子女和由其

抚养的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。未成年子女是指不满 18 周岁的子

女；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，是指不能辨认自己行为或不能完全辨

认自己行为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，以及无劳动

能力或无收入，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等。 

9．表格中有“□”栏的为选择栏，请根据实际情况在对应的“□”

内划“√”。 

10．表格中的货币单位“元”和“万元”均为人民币，不是人民

币的请按照填报时的汇率换算成人民币。 



 2 

 

 

 

 

 

报告人基本情况 

姓  名  性别  民族  
政治 
面貌 

 在职 
状态 

现职         □ 

已退出现职尚未 

办理退离休手续 □ 

工作单位  现任职务  职级  

身份证号                   

户籍地址  

说明：工作单位应填写全称或规范简称。身份证号应填写 18 位居民身份证号码。

户籍地址应填写户口簿“住址”栏的详细地址。 

 

 

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（一） 

1．本人的婚姻变化情况 

首次填报 未婚□   已婚□   离异□   丧偶□ 

再填报 

无变化□ 

有变化□ 

变化情况 变化时间 变化原因 

结婚□   再婚□ 
离婚□   丧偶□ 

  

说明：首次填报时，应填写本人的婚姻状况，包括未婚、已婚、离异、丧偶等，并

在“首次填报”栏对应□内划“√”。 

再次填报时，上一年婚姻状况未发生变化的，则在表格内“无变化”后□内划“√”；

上一年婚姻状况发生变化的，在表格内“有变化”和“变化情况”栏对应□内划“√”，

并填写变化时间和变化原因。婚姻变化情况包括结婚、再婚、离婚、丧偶等。 

 

 

提醒：填写前请认真
阅读填表须知和每项表
格下方的填写说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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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本人持有因私出国（境）证件的情况         有变化□  无变化□ 

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发证机关 发证时间 有效期 保管机构 

因私普通护照   年  月  日 至：   年  月  日  

内地居民往来港澳
通行证 

  年  月  日 至：   年  月  日  

大陆居民往来台湾 
通行证 

  年  月  日 至：   年  月  日  

其他因私出国（境）
证件 

  年  月  日 至：   年  月  日  

说明：“因私出国（境）证件”包括因私普通护照、内地居民往来港澳通行证、大陆
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等，不包括前往港澳通行证。填报时，应填写有效证件及上一年失

效的证件。因公办理的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，也需填写。 

无此类情况的，应在“证件号码”列的四个空格内均填写“无”。首次填报时，仅填写
现状，无需在表格右上方“有变化”和“无变化”后□内划“√”。再次填报时，应在表格右
上方“有变化”或“无变化”后□内划“√”，并在表格内填写变化情况。 

 

3.本人因私出国（境）的情况         有此类情况□  无此类情况□ 

起止日期 所到国家（地区） 出国（境）事由 审批机构 委托代办机构 

起：    年  月  日 
至：    年  月  日 

    

起：    年  月  日 
至：    年  月  日 

    

起：    年  月  日 
至：    年  月  日 

    

说明：“因私出国（境）”应包括上一年因私出国和因私前往香港、澳门，因私、因公前往
台湾（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不分因私因公）。事由包括探亲、访友、旅游、继承、接受和处
理财产等。填写时，应在表格右上方“有此类情况”或“无此类情况”后□内划“√”。 

 

4．子女与外国人、无国籍人通婚的情况       有变化□  无变化□ 

称谓 姓  名 
子女的配偶基本情况 

姓  名 国籍（地区） 工作（学习）单位 职  务 登记时间 

       

       

说明：无此类情况的，应在“姓名”列下方空白处填写“无”。首次填报时，仅填写现
状，无需在表格右上方“有变化”和“无变化”后□内划“√”。再次填报时，需在表格右上
方“有变化”或“无变化”后□内划“√”，并在表格内填写变化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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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．子女与港澳以及台湾居民通婚的情况         有变化□  无变化□ 

称谓 姓  名 
子女的配偶基本情况 

姓  名 地 区 工作（学习）单位 职  务 登记时间 

       

       

说明：无此类情况的，应在“姓名”列下方空白处填写“无”。首次填报时，仅填写现

状，无需在表格右上方“有变化”和“无变化”后□内划“√”。再次填报时，需在表格右上

方“有变化”或“无变化”后□内划“√”，并在表格内填写变化情况。 

 
6．配偶、子女移居国（境）外的情况           有变化□  无变化□ 

称谓 姓 名 
移居国家 
（地区） 

现居住城市 移居证件号码 移居类别 移居时间 备  注 

     
外国国籍   □ 

永久居留权 □ 

长期居留许可 □ 
  

     
外国国籍   □ 

永久居留权□ 

长期居留许可  □ 
  

     
外国国籍   □ 

永久居留权□ 

长期居留许可 □ 
  

说明：“配偶、子女移居国（境）外的情况”是指领导干部的配偶或子女获得外国国

籍、国（境）外永久居留权或长期居留许可等情况，既包括配偶和子女均已移居国（境）

外的，也包括配偶、子女中有任何一人已移居国（境）外的。 

无此类情况的，应在“姓名”列下方空白处填写“无”。首次填报时，仅填写现状，无

需在表格右上方“有变化”和“无变化”后□内划“√”。再次填报时，需在表格右上方“有

变化”或“无变化”后□内划“√”，并在表格内填写变化情况。 

 
7．配偶、子女从业情况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变化□  无变化□ 

称谓 姓  名 工作、学习单位 现任职务 单位性质 

配偶 

   

国（境）内： 
党政机关  □ 
事业单位  □ 
国有企业  □ 
合资企业  □ 
外资企业  □ 
私营企业  □ 
军    队  □ 
在校学生  □ 
其    他  □ 
国（境）外□ 

证件名称  

证件号码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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称谓 姓  名 
是否共
同生活 

工作、学习单位 现任职务 单位性质 

儿子□ 
女儿□ 

 
是□ 

否□ 
  

国（境）内： 
党政机关  □ 
事业单位  □ 
国有企业  □ 
合资企业  □ 
外资企业  □ 
私营企业  □ 
军    队  □ 
在校学生  □ 
其    他  □ 
国（境）外□ 

证件名称  

证件号码                   

称谓 姓  名 
是否共
同生活 

工作、学习单位 现任职务 单位性质 

儿子□ 
女儿□ 

 
是□ 

否□ 
  

国（境）内： 
党政机关  □ 
事业单位  □ 
国有企业  □ 
合资企业  □ 
外资企业  □ 
私营企业  □ 
军    队  □ 
在校学生  □ 
其    他  □ 
国（境）外□ 

证件名称  

证件号码                   

说明：“配偶、子女从业情况”，应填写配偶、子女在国内或国（境）外就业的单位以

及担任具体职务的情况。未从业人员应填写就读情况、学龄前或“待业”；退休人员应填写
退休前工作单位及职务，退休后再就业的，再就业情况需一并写明。证件名称包括居民身
份证、军官证等。同时持有居民身份证和军官证的，军官证号填写在“个人认为需要报
告的其他事项”栏。 

首次填报时，应在表格内详细填写，无需在表格右上方“有变化”和“无变化”后□内

划“√”。再次填报时，需在表格右上方“有变化”或“无变化”后□内划“√”，并在表格

内填写变化情况。 

 
8．配偶、子女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   有变化□  无变化□ 

称谓 姓  名 被追究的时间 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原因 处理阶段 处理结果 

    

立案侦查    □ 
审查起诉    □ 
提起公诉    □ 
依法判处刑罚 □ 
其    他    □ 

 

    

立案侦查    □ 
审查起诉    □ 
提起公诉    □ 
依法判处刑罚 □ 
其    他    □ 

 

说明：“配偶、子女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”是指配偶、子女被司法机关立案

侦查、审查起诉、提起公诉以及被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刑罚等。填写时应注明被追究的时间、
原因、刑罚种类等。 

无此类情况的，应在“姓名”列下方空白处填写“无”。首次填报时，应在表格内详细

填写，无需在表格右上方“有变化”和“无变化”后□内划“√”。再次填报时，需在表格右
上方“有变化”或“无变化”后□内划“√”，并在表格内填写变化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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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（二） 

1．本人的工资及各类奖金、津贴、补贴等 
合  计 

（元/全年） 

工资（含津贴、补贴） 
（元/全年） 

奖  金 
（元/全年） 

其  他 
（元/全年） 

    

说明：本人的工资及各类奖金、津贴、补贴（含住房公积金）等应填报扣除所得税

后的全年实际所得。住房公积金包括个人缴纳部分和单位缴纳部分，计算在工资栏中。
企业领导人员薪酬包括基本年薪、绩效年薪、任期激励收入等，填写在工资栏中。 

 

2．本人从事讲学、写作、咨询、审稿、书画等劳务所得  
有此类情况□  无此类情况□ 

合  计 
（元/全年） 

讲  学 
（元/全年） 

写  作 
（元/全年） 

咨  询 
（元/全年） 

审  稿 
（元/全年） 

书  画 
（元/全年） 

其  他 
（元/全年） 

       

说明：本人劳务所得应填报扣除所得税后的全年实际所得。上年度没有此类情况的，
需在“无此类情况”后□内划“√”。上年度有此类情况的，需在表格右上方“有此类情况”

后□内划“√”，并在表格内填写具体金额。 

 

3.本人、配偶、共同生活的子女的房产情况      有变化□  无变化□ 

产权人 
与本人 
关  系 

房产 
来源 

（去向） 
具体地址 

建筑 
面积 
（㎡） 

产权性质 
交易 
时间 

（年月） 

交易 
价格 

（万元） 

  

购买    □ 

继承    □ 

接受赠与□ 

其他来源□ 
  

商品房   □ 

福利房   □ 

经济适用房□ 

限价房   □ 

自建房   □ 
车库（车位、 

储藏间）      □ 

其  他   □ 

  

出售    □ 

赠与他人□ 

其他去向□ 

  

购买    □ 

继承    □ 

接受赠与□ 

其他来源□ 
  

商品房   □ 

福利房   □ 

经济适用房□ 

限价房   □ 

自建房   □ 
车库（车位、 

储藏间）      □ 

其  他   □ 

  

出售    □ 

赠与他人□ 

其他去向□ 

  

购买    □ 

继承    □ 

接受赠与□ 

其他来源□ 
  

商品房   □ 

福利房   □ 

经济适用房□ 

限价房   □ 

自建房   □ 
车库（车位、 

储藏间）      □ 

其  他   □ 

  

出售    □ 

赠与他人□ 

其他去向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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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权人 
与本人 
关  系 

房产 
来源 

（去向） 
具体地址 

建筑 
面积 
（㎡） 

产权性质 
交易 
时间 

（年月） 

交易 
价格 

（万元） 

  

购买    □ 

继承    □ 

接受赠与□ 

其他来源□ 
  

商品房   □ 

福利房   □ 

经济适用房□ 

限价房   □ 

自建房   □ 
车库（车位、 

储藏间）      □ 

其  他   □ 

  

出售    □ 

赠与他人□ 

其他去向□ 

  

购买    □ 

继承    □ 

接受赠与□ 

其他来源□ 
  

商品房   □ 

福利房   □ 

经济适用房□ 

限价房   □ 

自建房   □ 
车库（车位、 

储藏间）      □ 

其  他   □ 

  

出售    □ 

赠与他人□ 

其他去向□ 

  

购买    □ 

继承    □ 

接受赠与□ 

其他来源□ 
  

商品房   □ 

福利房   □ 

经济适用房□ 

限价房   □ 

自建房   □ 
车库（车位、 

储藏间）      □ 

其  他   □ 

  

出售    □ 

赠与他人□ 

其他去向□ 

说明：房产包括住宅、商用房、厂房、仓库、自建房及车库（车位、储藏间）等。

填报时，不仅应报告本人、配偶、共同生活的子女为所有权人的房屋，还应报告本人、

配偶、共同生活的子女为共有权人的房屋。领导干部本人或配偶、共同生活的子女为房

屋共有权人的，应注明共有的方式，属于共同共有还是按份共有，按份共有的还应注明

所占份额。上一年出售、赠与他人房产等情况，也需要填报。领导干部本人、配偶、共

同生活的子女租住的房屋、租赁的车库（车位）不需填报。 

房产“来源”，是指取得房屋产权的途径，包括购买、继承和接受赠与等。房产来源

为购买的，还应注明购买时间和购买价格。 

房产“去向”，是指失去房屋产权的途径，包括出售、赠与他人等。如去向为“将

房产退还原单位”等情况的，需在“其他去向”后□内划“√”，并在房产“具体地址”

列内注明详细情况。 

房产的具体地址、建筑面积和产权性质，以房屋产权证登记的内容为准；暂时未取

得房屋产权证的以购房合同或房管部门的登记内容为准。 

房产的产权，是指房屋所有人对房屋所享有的占有、使用、收益、处分的权利。根

据产权性质的不同，表中主要列举了商品房、福利房、经济适用房、限价房或自建房等

几种类型。各地区可能出现的其他类型的房产性质，领导干部在填报时应根据当地的有

关政策如实填报。 

首次填报时，无需在表格右上方“有变化”和“无变化”后□内划“√”。无房产的，应

在“产权人”列下方空白处填写“无房产”；有房产的，在表格内填写具体情况。再次填报

时，需在表格右上方“有变化”或“无变化”后□内划“√”，并在表格内填写变化情况。房

产较多填写不下时，请另附页填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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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本人、配偶、共同生活的子女投资或以其他方式持有有价证券、股票
（包括股权激励）、期货、基金、投资型保险以及其他金融理财产品的情况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此类情况□  无此类情况□ 

称  谓 姓  名 
股  票 

股票名称 持股份额 
填报前一交易日 
市值（万元） 

填报前一交易日 
总市值（万元） 

     

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称  谓 姓  名 
基  金 

基金名称 基金份额 
填报前一交易日 
净值（万元） 

填报前一交易日 
总净值（万元） 

     

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称  谓 姓  名 
期  货 

期末持仓品种 期末持仓数量（手） 
持仓占用保证金 

（万元） 

可用资金 
（万元） 

      

      

说明：填写时，需在表格右上方“有此类情况”或“无此类情况”后□内划“√”。 

填报“股票”时，应注明所持有的股票名称、份额，填报前一交易日收盘时的市值和

总市值。股票总市值为填报前一交易日所持所有股票市值的总和。填报前一交易日股票

市值=单只股票份数×收盘时股价。 

填报“基金”时，应注明所持有的基金名称、份额，填报前一交易日收盘时的净值和

总净值。基金总净值为填报前一交易日所持所有基金净值的总和。填报前一交易日基金

净值=单只基金份数×收盘时单位净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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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配偶、共同生活的子女投资非上市公司、企业的情况  有变化□  无变化□ 

称谓 姓 名 企业名称 经营范围 
注册资本（金） 

（万元） 

认缴出资额 
（万元） 

出资比例 
（%）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说明：“配偶、共同生活的子女投资非上市公司、企业的情况”，应填写投资非上市

公司、企业的名称、经营范围、注册资本（金）、认缴出资额及出资比例等内容。 

无此类情况的，在表格内任意空白处写“无”。首次填报时，无需在表格右上方“有变

化”和“无变化”后□内划“√”。再次填报时，需在表格右上方“有变化”或“无变化”后□
内划“√”，并在表格内填写变化情况。 

 

6.配偶、共同生活的子女注册个体工商户、个人独资企业或合伙企业的情况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变化□  无变化□ 

称谓 姓 名 市场主体名称 
经营范围 

（业务范围） 
市场主体类型 

资金数额
（出资额） 
（万元） 

个人出资额 
（万元） 

出资比例 
（%） 

    

个体工商户    □ 

个人独资企业  □ 

合伙企业       □ 

农民专业合作社□ 

   

    

个体工商户     □ 

个人独资企业   □ 

合伙企业        □ 

农民专业合作社 □ 

   

    

个体工商户     □ 

个人独资企业   □ 

合伙企业        □ 

农民专业合作社 □ 

   

说明：“配偶、共同生活的子女注册个体工商户、个人独资企业或合伙企业的情况”，

应填写市场主体名称、经营范围（业务范围）、市场主体类型、资金数额（出资额）、个

人出资额及出资比例等内容。 

无此类情况的，在表格内任意空白处写“无”。首次填报时，无需在表格右上方“有变

化”和“无变化”后□内划“√”。再次填报时，需在表格右上方“有变化”或“无变化”后□
内划“√”，并在表格内填写变化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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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事项 

 

 

本 人 承 诺 
 

 

《填表须知》和每项表格下方的填表说明，本人已认真

阅读。所填的相关内容已与配偶、子女进行了认真核实。我

郑重承诺，以上所填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并自愿接受组

织审查。 

本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


